
小南川河（湟中区段）田家寨镇上游及其支流水污染防治与水生

态修复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 4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现将已编制完成

的《小南川河（湟中区段）田家寨镇上游及其支流水污染防治与水生态修复项目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进行公示，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本项目针对小南川流域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，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1）面源污染防治工程总治理面积 8.94hm2，其中面源污染隔离工程治理面积

1.306hm2；面源污染防控工程治理面积 7.631hm2。（2）生态缓冲带修复工程总治理面积

12.12hm2，包括生态缓冲带防护面积 10.407hm2，修建生态护岸 14867m；生态缓冲带防

控面积 1.708hm2，修建生态护岸 2418m。（3）水源涵养建设工程总治理面积 1.13hm2。

二、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

网络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AxdiJWSNLSYkkea6EcJaMw?pwd=cp2g （提取

码：cp2g）；纸质版查阅方式：纸质版报告放置在西宁市湟中区水利建设管理中心办公

室，周边人员可前往查阅。

三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

项目周边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代表。

四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

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：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W020

181024369122449069.docx
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

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有相关意见或建议的，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后，

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，也可直接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

位联系人通过电话的方式表达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。

六、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西宁市湟中区水利建设管理中心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李生月 13734661553 邮箱：295281641@qq.com

七、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

编制单位：青海骏亦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W020181024369122449069.docx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W020181024369122449069.docx
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王工 0971-8809333 邮箱：qhjyhb37@163.com

八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

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（2024年 7月 19日至 2024年 8月 2日）；

西宁市湟中区水利建设管理中心

2024年 7月 19日

mailto:qhjyhb37@163.com

